
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資格保留申請書(附件四) 

單位  
填表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
志工 

編號 
 

身分證統

一編號 

          出生 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 

通訊地址  

    本人已閱讀、瞭解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管理要點第九條第

一項資格保留相關規範，現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事由），擬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，

無法參與服務，並依規定繳回志工識別證及規定須繳回之物品，暫停相關權益。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，請准允申請志工資格保留。 

 此致 

    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繳

交 

□志工證（未繳交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依據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管理要點第九點辦理。 

2.申請人填妥本申請書欄位，並簽名或蓋章後連同志工證等相關文件寄送或親自送至本處。



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管理要點 

 

九、 資格保留與存續 

(一) 資格保留 

1. 資格保留需每年度提出申請，累計最多得申請 2年為限，志

工最晚應於當年度考評結算日 1 個月前提出書面(如表格 3)

申請(若申請資格保留因緊急狀況無法及時提出，申請者得

先以電話通知志工管理人員後再補書面申請）： 

(1)服義務兵役。 

(2)懷孕、分娩或養育兩足歲以下子女（養育子女部分男性

志工亦可申請）。 

(3)因公出國、外派工作或進修者。 

(4)因重大傷、病無法服勤者。 

(5)其他不可抗拒情事、重大變故或情形特殊者。 

(6)因個人因素提出書面說明經本處核准者。 

(7)志工轉任本處員工或服務人員者，經考評會審議後得不

受保留上限 2年限制。 

(8)志工因特殊原因申請保留年度累計超過兩年，經考評會

審核議定同意，則免於受限於兩年上限。 

2. 資格保留期滿前一個月，並應向本處申請恢復資格，否則視

為棄權自然終止資格。 

3. 資格保留者須繳回志工識別證及規定須繳回之物品，並停止

其本要點第三點第一至七款權益，並不列計保留期間之服勤、

學習時數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資格恢復申請書(附件四) 

備註：依據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管理要點第九點辦理。 

姓名  
申請
日期 

年   月   日 

本人原申請志工資格保留，現因原因消失，依規定向管理處申請恢復資格。 

此致 

 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

    申請人：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


